
 

 

 

 

 

 

2025 年 6 月 3 日 

 

新聞稿 

（即時發放） 

 

湯文龍律師連任香港律師會會長 

 

香港律師會於 2025 年 6 月 3 日的理事會會議上，再度選出湯文龍律師為 2025/26 年

度香港律師會會長。另外，黎雅明律師、余國堅律師及黃巧欣律師連任副會長一職。 

 

請參閱以下之 2025/26 年度理事名單： 

 

香港律師會理事名單 (2025/26) 

會長 

湯文龍 
 

副會長 

黎雅明 

余國堅 

黃巧欣 
 

理事 

鄭偉邦 陳國豪 

傅嘉綿 岑君毅 

袁凱英 馬康利 

侯百燊 岑顯恆 

曹紹基 鄭  程 

鄭宗漢 蔡學雯 

徐凱怡 趙  彤 

張嘉尹 楊大志 

 

傳媒查詢 

香港律師會傳訊及對外事務及會員事務部 

電話：2846 8815 

電郵：adceag@hklawsoc.org.hk 

mailto:adceag@hklawso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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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律師 

 

 

專業經驗 

湯文龍律師曾私人執業，專門處理訴訟及爭議解決，其後於 2007年轉

任公司法律顧問。 湯律師現任 Berkley Insurance Company 之首席執行

官。他帶領 Berkley Insurance Asia（一家 Berkley公司）的香港營運工

作，專注於金融及專項保險業務。湯律師在處理亞洲地區的複雜索償方

面具有資深的專業才能，當中包括與雷曼相關投資的不當銷售案件、對

香港及內地公司的美國證券集體訴訟、美國證券及交易委員會的調查以

及大型忠誠保險索償。他的客戶包括跨國企業、上市公司、銀行以及其

他金融機構。湯律師於香港取得律師資格。 

 

除了擔任 Berkley Insurance Company 首席執行官外，湯律師還在法律

和社區領域擔任重要職務。他在律師會的不同委員會和工作小組中服務

了近 20年。在 2016年，他當選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成員，在 2021年當

選為副會長，並在 2024年當選為會長。 此外，他身兼少年警訊中央諮

詢委員會委員及香港海關 Custom YES（由海關成立的青年制服團隊）

管理委員會成員，積極推廣青少年法治教育。 

 

 

香港律師會之專業職銜 

• 會長 

• 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主席 

• 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委員 

•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委員 

•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委員 

• 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委員主席 (2021-2024) 

•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主席 (2018-2021) 

• 執業者事務常務委員會委員 (2016-2021) 

• 專業水準及發展常務委員會委員 (2017-2018) 

• 多元共融委員會委員 

•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 

• 榮譽會員遴選委員會委員 

• 企業律師委員會委員 

• 保險法委員會委員 

• 調查委員會委員 

• 法律「事實查核」委員會委員 

• 法律人才招聘計劃 (實習律師) 委員會主席 

• 專業彌償計劃委員會律師甄選委員會委員 

• 物業委員會委員 

• 康樂及體育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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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4屆 POLA高峰論壇籌委會委員 

• 第 5屆一帶一路論壇籌委會委員 

• 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青年律師論壇 2024籌委會顧問 

• 「青 Teen講場」籌委會顧問 

• 「青 Teen講場」籌委會主席 (2017, 2018, 2019, 2020) 

•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5周年暨香港律師會 115周年慶典工作小組主席 

• 認許新律師典禮工作小組主席 

• “Barrister”及“Solicitor”中文譯名工作小組成員 

• Dreamvar案工作小組成員 

• 選舉制度工作小組成員 

• 律師會資訊科技系統工作小組成員 

• 律師會辦事處工作小組主席 

• Manpower,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Review工作小組主席 

• 檢討律師會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工作小組成員 

• 無規管法律服務提供者工作小組成員 

• 企業律師政策工作小組成員 

• 企業律師政策工作小組主席 (2020-2024) 

 

其他專業職銜 

• 國際律師協會理事會成員 

• 國際律師協會律師議題委員會成員  

• 香港專業團體康體會成員 

 

義務工作 

•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與義務工作發展局合辦「香港義工獎 2022」 -- 傑出義工  

• 香港海關青年發展計劃管理委員會理事及海關青年領袖團助理總監 

• 少年警訊中央諮詢委員會委員 

• 香港義務工作議會委員 

 

興趣 

湯律師熱愛壁球、高爾夫球及跑步運動，曾代表香港律師會參加多項高爾夫球賽事。 

 

教育 

•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碩士 

• 香港大學法學專業證書 

• 倫敦大學法學學士 

• 南澳福林德斯大學文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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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副會長黎雅明律師,榮譽勳章,太平紳士 

 

 

黎雅明律師自 1995 年開始參與香港律師會多個委員會的工作。他於

2005 年起加入律師會理事會。 

 

他是律師會副會長。他同時擔任創科委員會、伊斯蘭事務工作小組、香

港律師彌償基金有限公司主席，並為《香港律師專業操守指引》的總編

輯。 

 

此外，他亦擔任香港終審法院規則委員會、《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74 條

事務費委員會、律政司推動法律科技發展諮詢小組、香港建築師學會諮

詢委員會、香港測量師學會、國際律師協會理事會、國際律師聯盟理事

會、英聯邦律師協會理事會（兼任科技與法律委員會共同召集人），以

及 LAWASIA 通訊、科技與資料保護委員會的成員。 

 

黎雅明律師為黎雅明律師行創辦人，主理有關爭議解決、商業、公司、

伊斯蘭金融、物業、信託及公證的服務。 

 

黎雅明律師於英國接受教育並取得英格蘭及威爾斯的律師資格，目前仍

持有該地之執業證書。他亦獲認可為杜拜國際金融中心的律師。黎雅明

律師移居香港後，於一家本地知名律師事務所執業，後來成立黎雅明律

師行。黎雅明律師除了在香港獲得執業律師資格外，亦分別在香港以及

英格蘭及威爾斯的學院取得公證人資格。黎雅明律師亦是香港回教信託

基金總會之信託人（以及前會長和理事），該基金是一個傘狀組織及慈

善信託基金，在生活的各個方面服務本地社區。他亦曾擔任平等機會委

員會及促進種族和諧委員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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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副會長余國堅律師 

 

 

 

專業經驗 

作爲一間香港大型獨立律師行——何韋律師行的合夥人，余律師在處理

公司融資和企業監管事務方面具有資深的經驗，例如：香港聯合交易所

進行首次公開招股和上市、收購、併購、停牌和復牌以及監管調查等。

他也專門處理基金、信託及家族辦公室的成立的法律工作，替客戶處理

資産管理及財富傳承的法律事務。余律師分別於香港及英國取得執業資

格。 

 

余律師於 2019年起加入律師會理事會，並於 2021年起擔任律師會副會

長。余律師熱心服務法律界。他在香港律師會多個委員會中任職，分別

擔任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的主席、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委員、政策及

資源常務委員會委員、公司法委員會及法律教育委員會委員。由於他在

金融業務方面的經驗，他會經常協助理事會處理金融方面的法律工作，

例如，有關金融行業法例的修正案，就香港聯合交易所和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的諮詢進行解答。 

 

 

 

公職 

香港律師會副會長 

香港律師會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主席 

香港律師會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委員 

香港律師會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委員 

香港律師會法律教育委員會委員 

香港律師會公司法委員會委員 

香港大學 PCLL學術委員會成員 

香港城市大學 PCLL學術委員會成員 

香港中文大學 PCLL學術委員會成員 

香港法律學會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發展局規劃地政科上訴審裁小組主席 

啓德發展《區域供冷服務條例》上訴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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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副會長黃巧欣律師 

 

 

黃巧欣律師自加入香港律師會理事會以來，一直致力與全體理事合

作，推動法治、提升專業水平，並為法律界探索機遇。   

 

除了在理事會層面的工作外，她擔任的其他主要職務包括對外事務常

務委員會、粵港澳大灣區律師附屬委員會及中小型律師事務所委員會

的主席。她同時是香港律師彌償基金有限公司的董事及成員，以及專

業聯合中心有限公司主席。她最近亦成為國際法律監管者會議籌備委

員會主席，以及第八屆「一帶一路」法律論壇籌備委員會主席。 

 

在個人執業方面，黃律師管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已有 16年，帶領團隊

處理商業、房地產、個人法律事務，以及本地與跨境的財富與傳承規

劃。她持有的一些其他資格包括中國委托公証人、粵港澳大灣區律師、

英格蘭及威爾斯律師資格（現非執業）、婚姻監禮人及安老按揭輔導法

律顧問。她在律師事務所管理方面的經驗與專業亦獲得認可，並獲香

港董事學會頒授資深會員資格。 

 

她亦擔任多項律師會以外的公職，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粵港澳

大灣區律師顧問小組成員、婦女事務委員會成員，以及物業管理業監

管局成員。 

 

展望未來，她希望繼續與所有理事攜手合作，為法律專業的進步而努

力，包括但不限於：推廣香港律師的優勢；維持及展示香港法律專業

的高水平，以鞏固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以及促進非普通法司法管

轄區的年輕法律人員對普通法的認識。 

 

 

 


